保定市徐水区总工会

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<保定市徐水区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4〕50号）和《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评价表》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保定市徐水区总工会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
保定市徐水区总工会为正科级行政单位，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，下设1个股室，分别为综合股。

根据《三定方案》，我部门编制数有10个，实有在编干部职工10名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
保定市徐水区总工会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政策的相关要求和部门职责，按照“部门职责—工作活动绩效目标”的层级设立了绩效预算架构，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	序号
	职能
	工作活动
	年度工作目标
	对应项目支出

	1
	职工维权
	帮助职工进行维权
	维权职工
	职工维权保障


二、部门绩效评价自评情况   

2024年，我部门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，通过自评，我部门管理绩效评价得分为67.5分，换算得分为100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重大政策落实情况，得分6分
1.专项资金管理情况
我部门严格管理并及时分配分管专项资金，拨款资料完整齐全；对分管的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制定了资金分配方案和管理制度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进行了日常的监管和督导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已全部实现。

（二）预算编制管理情况，得分10.5分
1.制度建设情况。我部门按照“三重一大”政策要求，对申报预算的项目认真的进行前期论证，并经过党组会议专题研究，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和部门预算草案、分年度计划均进行研究和审议。

2.部门预算编制情况。我部门规范完整编制部门预算，在规定时间内，按照要求报送年初预算编制相关资料，将年初预算项目按财政部门要求录入一体化系统，同时生成并审核报送部门预算文本和部门绩效文本，报送文本准确无误。现将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
2024年我部门预算收入69.2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9.21万元。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.1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.82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2.66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.59万元。
（三）预算执行管理情况，得分13.5分

1.预算执行监督情况。我部门不存在无预算、超预算安排支出的情况，不存在开展政府采购、将基本户资金违规拨入专户，被督查、审计、日常监管、专项检查指出或发现问题的行为。

2.预算执行分析情况。2024年，我部门及时规范填报乡镇总决算、财务报表、“三公”经费报表和专户报表，报表准确无退回。

3.暂付款项管理情况。我部门严格控制暂付款的规模，无新增暂付款。

4.部门决算管理情况。我部门决算编报收支真实、数据准确、内容完整、报送及时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。2023年我部门决算收入69.21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69.21万元。决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.15万元，占比7.44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.82万元，占比79.2%；卫生健康支出2.66万元，占比3.84%；住房保障支出6.59万元，占比9.52%。

11.基本支出管理情况。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基本支出调整手续及调整依据；及时、准确管理我部门统发工资数据库。
12.银行账户管理情况。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账户开立、变更、撤销、备案；按财政部门要求报送账户信息统计，数据准确、资料完整真实。

13.公务卡管理情况。公务之家客户端注册及激活率为100%，一体化公务卡信息录入有效率100%。

（四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，得分24.5分
1.工作保障落实情况

（1）日常工作保障落实情况。我部门各岗位及时查看钉钉群发布的各项通知信息和OA系统中发送的文件通知，认真阅读并及时回复落实；按要求按时参加会议培训；及时规范报送资料。
2.事前绩效评估情况。2024年共完成2个项目的事前绩效自评估。我部门2024年度参与重点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2个，按照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落实到位项目2个。

3.绩效目标管理情况。我部门财务人员与项目管理人员共同设立绩效目标，确保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，符合客观实际，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；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清晰、细化、可评价、可衡量；对2024年绩效目标进行重新梳理，设立了科学合理、细化量化、可比可测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。

4.绩效监控管理情况
（1）规范填报每月支出需求。我部门按时在数字财政系统中填报《支出需求申请表》，未出现错报漏报、执行偏差超范围的问题，执行偏差超范围的原因是按实际填写。
（2）做好监控工作。我部门开展2024年1-6月份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分析工作，对整体绩效目标、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分析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达到50%的项目有1个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在30%以下的项目有1个，工作未开展的项目有1个。截至12月份，实现绩效目标的项目有1个，涉及资金1.07万元；未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有1个，涉及资金2.1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

财政未下达资金。

5.绩效评价管理情况
（1）自评情况。按照财政部门要求，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，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信息，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，并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，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，我部门2023年共自评1个项目，其中，满分的项目有0个，95分以上的项目有1个，90分-95分的项目有0个，90分以下的项目有0个。

（2）重点评价情况。按照财政部门通知要求，对“徐水工匠”资金项目进行了重点评价，资金使用与具体项目实施内容相符，绩效总目标和分项目标都已按照计划完成。

（五）预算透明度情况，得分6.5分

我部门将预决算信息、绩效信息、政府采购信息、债券信息等，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完整、准确、规范、真实地在徐水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专栏进行了公开。

（六）预算信息化情况，得分6.5分

我部门在日常工作中，按要求及时、规范的操作一体化系统，并按财政部门要求，将申报项目信息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，规范管理档案。在内部财政业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管理方面，财政内网终端全年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。

三、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我部门2024年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如下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绩效目标
	实现情况

	1
	职工维权
	职工维权满意度达到95%以上
	职工维权满意度达到98%




